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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上次會議的續議事項上次會議的續議事項上次會議的續議事項上次會議的續議事項

[CB(2)985/00-01(01)號文件 ]

教育統籌局副局長 (3)(下稱 “教統局副局長 (3)”)
應主席所請，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就委員在上次會議席

上提出的事項作出的書面回覆。委員察悉，政府當局亦

建議對條例草案 5項條文作輕微修改。商議工作的重點撮
錄於下文第 2至 8段。

提出檢控的時限

2. 教統局副局長 (3)表示，因應委員質疑是否有必
要就《教育條例》 (第 279章 )所訂的全部罪行實施條例草
案第 15(e)條的擬議條文，政府當局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第
15及 26條，以表明  ——

(a) 有關超額收生和濫收學費／以不當手法收取學

費的罪行，當局可於教育署署長 (下稱 “署長 ”)
發現該罪行後 6個月內提出檢控；及

(b) 條例及規例所訂的其他罪行，有關的檢控只可

於罪行發生後 6個月內提出。

他解釋，社會及立法會均非常關注超額收生和濫收學費

／以不當手法收取學費的罪行，但該等罪行的性質使之

不容易被察覺。

3. 關於部分委員在上次會議席上對 “署長發現該
罪行的日期 ”的釋義表示關注，教統局副局長 (3)重申， 6
個月的時限，無須在署長本人發現有關罪行後才開始計

算。委員察悉，本港多項條例亦有相若的條文，例如《升

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 )條例》 (第 327章 )及《建築工地升降
機及塔式工作平台 (安全 )條例》 (第 470章 )均訂有相若的
條文。政府當局建議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以清楚訂明該時限將會在署長或學校督學發現有關罪行

時開始計算。委員亦察悉，建議的 6個月時限將不會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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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條例草案制定前發生的罪行，即條例草案不會具有任

何 “追溯效力 ”。為免出現任何不清晰之處，政府當局會
動議相應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4. 助理法律顧問 5確認，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在草擬方面並無問題，但他請委員注意，

雖然《教育條例》第 79條界定學校督學的定義，但條例
草案並無明確訂明職級和人數，以及何人會獲委任為學

校督學。主席告知委員，《教育條例》第 79(a)條規定，
行政長官可藉憲報公告，指名委任或按職位委任教育署

任何人員為學校督學。主席繼而要求當局澄清迄今獲委

任為學校督學人士的職級及人數。

政府當局

5. 教統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學校督學是教育
署專業人員，包括所有首長級人員、課程發展主任、教

育主任及中央監察小組的助理行動指揮官等。應主席的

要求，教統局副局長 (3)承諾提供學校督學的名單 (包括總
數及其職級 )，供委員參閱。

6. 教育署高級助理署長 (支援 )回應余若薇議員的
詢問時表示，學校督學通常是在視學時或從公眾投訴

中，得悉超額收生和濫收學費／以不當手法收取學費的

罪行。張宇人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設立電話熱

線，以處理有關濫收學費及超額收生的投訴。教育署高

級助理署長 (支援 )回應時表示，教育署每個區域教育服務
處的人員會接收投訴個案。

7. 主席關注到，署長或學校督學發現該罪行的日

期將如何明確地斷定。副法律草擬專員認為，當署長或

學校督學在某一天接獲一宗資料詳盡的投訴時，該日便

應視為發現罪行的日期。如須作進一步調查，便不可斷

定為發現罪行的日期，直至證明投訴屬實及有充分理據

為止。如出現爭議，將由法院作出決定。

政府當局

8. 助理法律顧問 5表示，他同意由法院就發現罪行
日期的任何爭議作出裁定。然而，根據擬議條文，發現

罪行的情況須符合 3個條件，就是發現罪行的人必須為學
校督學或署長本人；該罪行必須屬《教育條例》的範圍；

以及必須有若干證據證明發生罪行。他認為政府當局應

制訂行政措施，使這 3項條件得以成立，方可避免可能出
現的爭議。應主席的要求，教統局副局長 (3)同意以書面
闡釋教育署的文件記錄機制，說明如何記錄有關超額收

生和濫收學費／以不當手法收取學費罪行的發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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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9. 法案委員會繼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討

論的重點撮錄於下文。

條例草案第 1條

10. 委員沒有提出任何疑問。

條例草案第 2條

11. 余若薇議員觀察到，中文本 “指明格式 ”與英文
“specified form”在意義上有差歧，因為中文本 “格式 ”一詞隱
含的意思，在英文是 “format”而非 “form”。副法律草擬專員
解釋，現時的趨勢是以行政手法指明格式而不會訂明格

式。署長可訂明表格，但會對所採用的格式給予彈性。

舉例而言，從互聯網下載的表格即使在格式上稍有不

同，但仍可被接納。他認為，中文本 “格式 ”一詞在英文
可解作 “form”或 “format”。

12. 余若薇議員認為，為使中英文本的用詞意義一

致，英文本應修訂為 “specified format”。副法律草擬專員答
稱，《香港法例》向來有使用 “form”此一英文字眼，它不
僅指表格本身，亦指表格的格式。倘若在此方面作出任

何修訂，或會引起混淆。就此，麥國風議員擔心，英文

本 “specified form”可能隱含該表格須為原有表格，因此不
能複制或從互聯網下載。

13. 應主席所請，助理法律顧問 5表示，《香港法例》
向來有使用 “form”此一英文字眼，而且前後一致，但 “表
格 ”或 “格式 ”兩個中文詞語均有使用，視乎法例的內容而
定。依他之見，英文 “form”在某程度上可等同 “format”。他
繼而表示，《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7(1)條清楚訂
明，“如任何表格與由或根據條例所訂的有所差異，只要
不影響表格的內容實質，即不得因此而無效 ”。

14. 余若薇議員依然認為 ，由於英文本 “specified
form”可詮釋為 “form”或 “format”，中文本因此應為 “表格 ”
而非 “格式 ”。助理法律顧問 5表示，從草擬法律的觀點而
言，“form”一字並無法定的中文翻譯，故此，政府當局可
根據法例的內容靈活調適該字眼在中文的涵義。副法律

草擬專員指出，條例草案第 2條所指的格式並不受《教育
條例》規管，只由署長訂明。他認為政府當局應可靈活

詮釋其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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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3至 8條

15. 委員沒有提出任何疑問。

條例草案第 9條

16. 楊森議員問及根據《教育條例》第 74A條發出入
學令所採用的準則。教統局副局長 (3)答稱，當局將會對
有關兒童進行家訪，以瞭解該名兒童接受的教育與學校

提供的教育是否相若。倘若署長信納該名兒童在家接受

的教育與學校所提供的相若，將不會發出入學令。

條例草案第 10至 14條

17. 委員沒有提出任何疑問。

條例草案第 15條

18. 余若薇議員詢問，倘若學校繼續刊登載有虛假

或誤導資料的廣告，會否按日施加刑罰。教統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當局不會按日施加刑罰。然而，一次過
的刑罰將會達致所需的阻嚇作用。

條例草案第 16至 28條

19. 委員沒有提出任何疑問。

條例草案第 29條

20. 主席要求當局澄清，擬議修訂對學生協會籌辦

的活動構成的影響。副法律草擬專員解釋，條例已就學

生協會的定義作出規定。條例草案建議豁免學生協會受

《社團條例》 (第 151章 )規限。

條例草案第 30條

21. 委員沒有提出任何疑問。

III. 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

22. 委員同意，倘若政府當局動議各項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條例草案將於 2001年 4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
席上恢復二讀辯論。委員察悉，就恢復二讀辯論及動議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作出預告的限期分別為 2001年 3
月 20日及 3月 26日。主席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因應委員在
會議席上表達的意見提供的回覆文件會送交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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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沒有接獲委員提出的意見，他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在

2001年 3月 1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向內務委員會作
匯報。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委員在會議席上提出的事項作出
的回應已隨CB(2)1091/00-01(01)號文件發出。 ]

2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7月 18日


